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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十一科技签订重大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子公司信息

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发

来的通知，十一科技与 Next Solar Energy Group 签订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纳

曼干地区波普斯基区 500 兆瓦（一期）光伏电站项目合同》。现就上述合同内容

公告如下： 

一、项目合同主要条款 

雇主：Next Solar Energy group 

承包商：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纳曼干地区波普斯基区 500 兆瓦（一期） 

光伏电站项目 

2、建设地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纳曼干地区波普斯基区。 

3、总容量：交流侧容量为 500MW，直流侧为 675MWp。一期内容：升压

站为 500MW，光伏区 405MWp。 

4、工程范围：十一科技的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区域的施工辅助工程、 光

伏组件、箱逆变一体机等设备的安装工程、建筑工程及其他与本工程建设相关的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工作（如有）：1）负责配合雇主开展工程整体达标投产验收

工作。2）负责本工程的施工临建（含永临结合）、施工辅助工程、升压站工程、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及建筑工程等所有工程的施工与管理；3）负责本工程所属

建设相关的所有工程施工及管理，包括以下工程的施工和管理：施工道路、光伏

场区检修道路；支架基础及支架、组件安装；箱逆变基础及安装；35kV 集电线

路土建、安装及电缆敷设；升压站建筑和设备的土建及安装；光伏场区接地；负

责本项目内的所有设备试验、调试、并网、试运行（不包括建设期间相关手续及



并网手续协调办理）；4）负责本工程范围内的所有设备及材料卸车、二次倒运（红

线内）、清洁、保管及检测验收；5）负责本工程范围内成品保护、工程质量检测，

设备代保管、档案管理等工作；6）自行解决施工所需的水、电、通讯、网络，

雇主负责配合工作；7）负责采购与本工程相关的所有设备（中国境内厂家交付），

其余费用如：运输、吊装、报关等均由雇主指定的运输公司承担。 

（二）合同工期 

竣工时间：双方协商 

全容量并网发电时间：暂定为 2025 年 12 月 30 日 

（三）合同价格 

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608,590,680 元。其中组件金额为暂列金额，共计人

民币 516,780,000 元；运输费用为暂列金额，共计人民币 260,000,000 元；最终组

件价格、运输价格依据雇主实际采购金额计入，所有组件和运输金额均应包含由

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各种税金，税费等。 

本合同项下的组件、运输由雇主对其质量、进度、安全等全面负责，承包商

仅作为付款单位，承包商在收到雇主相应款项之后代雇主支付。 

承包商应支付根据合同要求应由其支付的部分税金和费用，关税由承包商代

雇主支付。除因法律改变的调整以及其他合同约定的变更、调整说明的情况外，

合同价格不应因任何这些费用进行调整。 

（四）预付款 

承包商应获得（由承包商承担费用）金额和货币种类与预付款一致的预付款

保函，并应将其提交给雇主，并抄送给工程师。工程师签发预付款证书，用于支

付预付款。雇主在收到预付款证书后，应支付一笔预付款。预付款总额为中标合

同金额的 30%，预付款的币种为人民币。 

（五）雇主付款担保 

雇主应（由雇主承担费用）按照合同金额的 10%，获得由实体提供的金额和

货币的付款保函。雇主应在双方签订合同协议书之日起 14 天内将保函提交给承

包商。除非并直到承包商收到保函，否则工程师不得按照合同关于工程开工的规

定发出通知。 

（六）责任限度 



除合同中对误期损害赔偿费、指示变更、为雇主便利终止后的付款、由承包

商终止后的付款、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由承包商保障、由雇主保障的相关规定

外，任一方均不对另一方因使用任何工程造成的任何损失、利润损失、任何合同

损失，或另一方遭受的与合同相关的任何间接或重大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合同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所有责任限度累计不超过 1,000,000 元人民币。

合同规定的或与合同相关的承包商对雇主的责任根据合同专用条件部分的特别

约定执行。 

（七）争端和仲裁 

1、争端应按照合同规定，由争端避免/裁决委员会裁决。 

2、如果任一方对争端避免/裁决委员会的决定不满意，并已发出了不满意通

知，除非友好解决，对于争端避免/裁决委员会尚未作出最终和具有约束力的决

定（如果有）的任何争端，应通过国际仲裁最终解决。 

3、在一方未能遵守争端避免/裁决委员会的决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具有约束

力的或最终且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另一方可以在不损害其可能拥有的其他权利的

情况下，将上述未遵守决定的事项直接提交仲裁。 

4、如果双方之间发生与合同或工程实施有关或产生的争端，且未设立争端

避免/裁决委员会（或争端避免/裁决委员会未组成），无论是由于争端避免/裁决

委员会的任命到期还是其他原因，任一方可直接将争端提交仲裁，但不影响该方

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权利。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由双方根据各自法律和内部审批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签署体现了十一科技在光伏产业工程总包业务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利

于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十一科技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项目相关收入将

在合同履行期间根据实施情况进行确认，受实际开工日期及工程进度的影响，合

同的履行对公司 2024 年度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合同对方形成重大依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为海外合同，合同金额以人民币计价和支付，合同收入不受汇率影响，



但合同履行可能存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此外，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可能面临突发意外事件、发包方支付实际情况以及不可

抗力等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合同结算金额以本项目最终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子公司十一科技将严格把控项目进度、施工管理和资金回笼，统筹做好项目管理

以防范风险，但不排除存在尚未预见的不利因素。 

四、备查文件 

1、《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纳曼干地区波普斯基区 500 兆瓦（一期）光伏电站

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2月 22日 


